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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信息不对称且地方政府与学校存在利

益关系的对立性与统一性，导致地方政府与学校博弈关系下产生教师交流政策执行失真现象。文章

借助博弈论视角，将地方政府与学校看作委托人－代理人，进行一般模型假设、建立博弈模型并进

行博弈模型分析与求解。教师交流政策执行力不强的深层原因在于：学校认真执行的成本大于收益，

而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查处和惩罚。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降低地方政府查处成本，完善信息传达和反馈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查处概率，完善问责和监督机制；

提高学校认真执行收益，完善参与保障机制。这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教师交流政策执行，最终实现教

师交流政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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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４年，我国出台了 《关于推进县 （区）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进行校长教师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

努力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

常态化。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是加强农村学校、

薄弱学校校长教师补充配备，促进教育公平，

均等化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陆

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积极推进轮岗制度，

义务教育教师交流政策取得一定成效。据相关

资料显示，仅２０１４年全国各地参与交流轮岗的

校长教师达５０．１万人次，占义务教育教师总人

数的６．２％，其中４６４个县 （市、区）各类交

流轮岗教师９．９万人，覆盖１．９万所学校。［１］虽

然我国已大规模实施教师轮岗制度，但实际效

果并不显著。有学者认为，政策目标的实现

１０％在于方案制订，而９０％在于政策执行。［２］政

府作为公共秩序和人民利益的保障者更多地追

求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社会效益。教师交流

政策执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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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解决教育资源不均，实现教育公平”的发

展理念传递给学校及教师的过程。学校及教师

作为利益主体，他的个体理性追求是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这与地方政府追求 “教育公平及教

育资源均衡”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价值矛盾

与利益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政府、学校和

教师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博弈的问题，应该加以

重视。

教师交流政策的执行涉及多方的利益博弈，

本文将以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博弈关系为出发点，

分析二者为何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博弈，

并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博弈

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教师交流政策执行力不强

的关键环节和深层原因，从而探寻当前教师交

流政策执行不力的解决方案。

二、地方政府与学校博弈关系产生的必

然性

（一）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信息不

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博弈双方产生博

弈关系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博弈中拥有

信息的被称为 “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被

称为 “委托人”。［３］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过程中

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博弈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学校在实际交流过程中，承担着传达教

师交流政策精神和内容、动员教师参与交流、

派出和接收交流教师以及对交流教师进行评价

的任务。学校对交流教师接待、食宿、岗位交

接、培养培训等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地方政府全

面。学校作为代理人会考虑自身的目标与政策

的目标是否存在冲突，将不利于自身目标达成

的信息隐瞒或者扭曲。由于政策宣传与反馈不

到位、评价监测机制缺失以及民主监督、媒体

监督缺位，导致学校掌握更多的交流信息，而

地方政府未必完全了解政策执行的真实状况。

据此，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学

校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而地方政府则处

于信息相对劣势的委托人地位。在教师交流政

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与学校双方信

息不对称，具有一定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学

校往往会借助其掌握的交流信息为自己谋取利

益，相应的就会发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

危机。

（二）地方政府与学校利益关系的对立与

统一

地方政府对县域内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与落

实决心很大，但由于对学校的监督成本过高且

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地方政府对执行过程的控

制力度不足；学校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形式

上落实教师交流政策及方案，实则会优先考虑

自身利益对政策要求进行选择性或替代性实施。

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校

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从而导致学校

对地方交流政策执行得不彻底。而与政策存在

直接利益相关关系的学校，包括城镇学校与乡

村学校，二者针对政策实施也存在明显的态度

分化。城镇教师与校长对政策的支持程度远远

低于农村学校教师及校长。如，部分县城学校，

为完成教师流动指标，依据教龄、所教班级成

绩等，“首选”青年教师、教学成绩不佳的教师

派出轮岗，“为完成指标而流动”的现象屡见不

鲜。与此同时，少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不免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心理，究其缘由是参与

轮岗不仅导致派出教师的生活、交通等有所不

便，而且会加重学校管理的困难程度，扰乱学

校本来的管理生态和秩序平衡。此外，地方政

府与学校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统一的，教

师交流政策部分得到了学校的贯彻落实，如

２０２１年８月，北京市颁布教师轮岗细则，提出

因学校需求调动教师。因此，教师人选既包含

骨干教师、特级教师也包括适合课后服务、作

业研究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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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地方政府与学校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中

存在利益的对立性

地方政府与学校存在利益的对立关系，其

根源在于二者的价值目标存在冲突。地方政府

着眼于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将教师交流政策作为均衡配

置师资、推进义务教育公平且有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因此，众多地方已采取定期交流、跨

校竞聘、大学区管理制度改革、学校联盟、名

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对口支援等多种促进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途径和方式，有力推动校

长教师交流轮岗措施的落实。如，重庆市致力

于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创新性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支教活动，综合运用定向对口、

定点讲学、定期智力支教等形式；安徽省采用

选调制度、竞岗交流、集团互换交流、挂职交

流等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效。［４］

学校往往会聚焦于本学校发展的个体利益

而非区域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全局利益考量，

为保证本校师资质量与正常的教学秩序，遏制

优质教师及骨干教师的流失，不免存在恣意或

滥用教师交流轮岗的权力的可能。因此，学校

在被动执行此政策时，会导致诸如 “末位淘汰

型”“锻炼青年型”等各型各色 “消极交流”的

现象出现。［５］派出 “不听话” “不合格” “犯错

误”“新入职教师”等 “无效”教师参与流动。

如，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中午，四川省茂县某小学

老师因体罚学生，而被调往 “偏远乡镇小学工

作”。［６］由此，便存在农村学校及薄弱学校对交

流而来的教师不满态度。如，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２．７％的校长认为交

流来的教师并非所需，甚至还有２２．９％的校长

认为交流教师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７］

地方政府与学校价值目标的差异导致两者

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形成对立关系，

在重视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理念引

导下，政府用行政手段大力干预，以财政转移

支付方式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和优化教

师定期轮岗交流、支教制，以跨校竞聘方式引

导骨干教师流向薄弱学校。与此同时，有的学

校在被动执行教师交流政策时，为了保证本校

师资质量与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学校声誉及

顺应强势家长的要求，往往会选择派遣一些教

学能力一般或相对充裕的学科教师参与交流。

２．地方政府与学校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中

存在利益的统一性

对于教师交流政策，地方政府与学校分别

从全局和局部的视角出发，两者利益上有对立，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统一，特别是对于乡村

校、薄弱校而言。地方政府贯彻的教师交流措

施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学校输入新鲜血液和优质

资源，激发办学活力，这也是学校需要的。面

临城乡义务阶段师资配置不均衡、“择校热”困

境、薄弱学校师资结构性短缺等难题，我国将

教师交流作为实现城乡师资均衡发展、推动基

础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城

乡教师轮岗交流和支教政策、免费师范生政策、

教师培训等，旨在逐步缩小地域间、城乡间、

校际间的教育差距。［８］全国３１个省份通过采取

定期交流、跨校竞聘、学区一体化管理、学校

联盟、对口支援、教师走教等多种方式有力地

推动了城乡教师的合理有序流动［９］，目的在于

改变教师因长期在同一所学校工作产生的消极

倦怠、促进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保持教师

的工作热情及增强城乡学校的发展活力，这对

城乡学校尤其是薄弱学校来说也十分重要。

三、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一般模型假设

在对教师交流政策中博弈模型进行讨论之

前，根据地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博弈关系定位

和我国现阶段教师交流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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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该模型做出如下假设。

第一，地方政府可以对有效执行教师交流

政策的学校进行奖励，如资金奖励、名誉表彰

等，也可以对变相执行政策的学校予以处罚。

地方政府获取信息，对学校进行检查时要付出

相应的成本。第二，学校的策略为冒着地方政

府查处的危险直接变相执行政策，或者忠实地

执行政策并获得奖励。另外，学校采取的变相

执行教师交流政策的行径因被地方政府查到而

产生的影响，除了经济损失还有其社会形象的

受损及承担法律责任等，这也会对其利益造成

伤害。第三，在上述的条件设定下，地方政府

的策略集是查处或放任。查处指地方政府能够

对学校的行为进行监督，并给出适当的奖惩；

放任指地方政府无法识别学校的行为，或者对

其没有进行监督约束。相应的，学校的策略集

是认真执行政策或变相执行政策。认真执行政

策指学校能够根据交流政策目标认真完成交流

任务；变相执行指学校根据自身利益偏好，不

去履行交流任务或者蒙蔽信息，扭曲执行交流

任务。［１０］

（二）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博弈分析

１．博弈模型建立

利益矩阵表

学校

认真执行 变相执行

地方政府
查处 （ａ－ｂ，ａ′－ｂ′）（ｄ－ｃ－ｂ，ｄ′－ｄ）

放任 （ａ，ａ′－ｂ′） （－ｃ，ｄ′）

　　设ａ表示学校认真执行给地方政府带来的

收益；ａ′表示学校认真执行政策所能获得的收

益；ｂ代表地方政府对学校进行查处付出的成

本；ｂ′代表学校认真执行政策所付出成本；ｃ表

示学校变相执行对地方政府造成的损失；ｄ代

表学校变相执行政策时，地方政府检查后，学

校所受到的惩罚；ｄ′代表学校变相执行政策所

获得的收益。根据相应得益，可以得出相应的

博弈矩阵如上表所示。

２．博弈模型分析

由此利益矩阵可知，不存在双方均实现利

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组合。设学校变相执行的

概率为Ｐｄ，认真执行的概率为１－Ｐｄ；地方政

府对学校变相执行行为查处的概率为Ｐｗ，地方

政府对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行为进行放任的概

率则为１－Ｐｗ。从学校的角度，并不希望地方

政府猜测到自己的策略选择，即要使地方政府

的两种预期收益相等。可以得出：

Ｕｗ Ｐｗ（ ）＝ ａ－ｂ（ ）＋Ｐｄ ｄ－ｃ－ａ（ ） （２．１）

Ｕｗ １－Ｐｗ（ ）＝ａ－ ａ＋ｃ（ ）Ｐｄ （２．２）

Ｐｄ＝ｂ／ｄ （２．３）

上式表明，Ｐｄ与ｂ呈正比，即地方政府对

学校进行查处所需付出的成本越高，学校越有

可能变相执行政策。而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概

率与地方政府对其的惩罚力度ｄ 成反比，即学

校变相执行政策被地方政府查处后受到的惩罚

力度越大，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小。

同理，从学校的角度，认真执行的期望收

益Ｕｄ为：

Ｕｄ １－Ｐｄ（ ）＝ａ′－ｂ′ （２．４）

变相执行政策的收益Ｕｄ为：

Ｕｄ Ｐｄ（ ）＝－ｄＰｗ＋ｄ′ （２．５）

要使学校的两种收益相等，即可得：

Ｐｗ＝
ｂ′＋ｄ′－ａ′（ ）

ｄ
（２．６）

上式表明地方政府查处变相执行概率与地

方政府对学校变相执行行为的惩罚力度ｄ 成反

比，即学校变相执行政策被地方政府查处后受

到的惩罚力度越大，地方政府查处变相行为的

概率可越小。

式 （２．６）可改写为：

Ｐｗ＝－１／ｄ　ａ′－ｂ′（ ）＋ｄ′／ｄ （２．７）

式 （２．７）表明，Ｐｗ与 （ａ′－ｂ′）呈反比，

即Ｐｗ随着 （ａ′－ｂ′）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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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认真执行政策的收益与成本之差 （ａ′－ｂ′）

越小，地方政府对学校变相执行政策行为进行

查处的概率应当越大。

同理，式 （２．７）可改写为：

Ｐｗ＝
１
ｄｄ′－

１
ｄ ａ′－ｂ′
（ ） （２．８）

式 （２．８）表明，Ｐｗ与ｄ′呈正比，即学校

变相执行政策的收益ｄ′越大，地方政府对学校

变相执行政策行为进行查处的概率就越大。

学校选择认真执行策略的 “激励相容约束”

是要使认真执行策略下的期望收益大于变相执

行策略下的期望收益：

ａ′－ｂ′＞ｄ′－ｄＰｗ （２．９）

当Ｐｗ 接近于０时，不等式 （２．９）可转

化为：

ａ′－ｂ′＞ｄ′ （２．１０）

不等式 （２．１０）说明，要想促使学校认真

执行政策，必须使其认真执行政策的收益与成

本之差高于其变相执行政策的收益。

当Ｐｗ 接近于１时，不等式 （２．９）可转

化为：

ａ′－ｂ′＞ｄ′－ｄ （２．１１）

不等式 （２．１１）说明，即使地方政府百分

百的查处学校变相执行行为，也无法保证学校

选择认真执行策略。要想促使学校认真执行政

策，必须使其认真执行政策的收益与成本之差

高于其变相执行政策的收益与变相执行被查处

后的惩罚之差。

３．结论

第一，根据学校选择认真执行的前提条件

即学校的参与约束可知，要使学校选择认真执

行策略，需使学校认真执行的收益大于成本。

此外，为满足学校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还需

使学校认真执行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大于其变相

执行时收益与惩罚之差。因此，增加学校认真

执行的收益、变相执行被查处的惩罚，降低认

真执行的成本、变相执行的收益是实现学校认

真执行交流政策的关键路径。地方政府查处概

率与学校认真执行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呈负相关，

与学校变相执行收益呈正相关，因此，可通过

增加学校认真执行的收益、降低认真执行的成

本，降低变相执行的收益及增加地方政府的查

处概率来促进学校认真执行教师流动政策。

第二，因为Ｐｄ＝ｂ／ｄ，即地方政府查处

学校变相行为的成本ｂ与学校变相执行概率Ｐｄ
呈正比，因此，可通过降低地方政府查处的成

本来提高学校认真执行政策的概率。除此之外，

只有当ｂ为０时，也就是地方政府查处学校变

相执行政策的行为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时，Ｐｄ
才为０，才可以完全避免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行

为。而事实上，查处的成本必然存在，不可能

为０，且随着地方政府查处成本增高，学校变相

执行政策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由此可见，学

校变相执行政策的行为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三，由公式Ｐｄ＝ｂ／ｄ可知，地方政府

对学校变相执行的惩罚力度ｄ 与学校变相执行

概率Ｐｄ成反比，因此可以通过加大地方政府对

学校变相执行的惩罚力度来降低学校变相执行

概率。此外，Ｐｗ＝ （ｂ′＋ｄ′－ａ′）／ｄ 即地方

政府对学校变相执行的惩罚力度ｄ 与地方政府

查处概率Ｐｗ成反比，所以加大地方政府对学校

变相执行的惩罚力度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地方政

府查处的概率。简言之，可通过加大惩罚力度

来降低学校变相执行的概率。

三、提升教师交流政策的执行力路径

（一）降低地方政府查处成本、完善信息传

达和反馈制度

由以上分析结论可知，减少地方政府查处

的成本可以有效降低学校选择变相执行的概率，

而减少地方政府查处的成本关键在于建立完善

的信息传达与反馈制度。一方面，构建教师交

流信息网络平台。各县教育局可以将教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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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传到教师交流信息网络平台上，让所有

教师和关注该平台的民众都能了解政策的具体

内容。及时发布政策文本及其实施进程、参与

学校和教师的一些必要基本信息、交流效果的

评价、交流教师的待遇兑现等与交流政策实施

密切相关的信息。在教师交流信息网络平台上，

可将学校的基本信息，如学校的地理位置、现

任校长、学生数以及需要交流来的教师科目和

数量进行实时公布。同时，应在平台构建教师

基本信息系统，如教师的性别、年龄、所教科

目、职称等级、所获荣誉，教学水平等。尤其

对流动到偏远地区及薄弱学校的教师，要提前

使其明晰教学科目、职务、居住环境、交通情

况等方面的信息。［１７］对此，日本程序化、公开

化的教师轮岗机制值得借鉴。另一方面，信息

公开主体基层化。除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教

师交流信息进行公开，学校也可以将教师交流

的相关信息对社会开放。在教师交流活动初始，

学校就应当公开教师交流的基本要求，在选拔

交流教师时做到公正、公开、透明。确定交流

教师后，公开交流教师名单，确定交流教师的

基本信息、交流愿意及交流动态。在对交流教

师考核阶段，及时公开考核标准与考核结果，

接受全体教师的监督，这样就让教师交流从选

拔到考核都处于信息公开的状态。同时，作为

委托人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对乡镇中心

学校公开的信息进行不定时核查，提高乡镇中

心学校公开信息的真实性。

（二）提高地方政府查处概率，完善问责和

监督机制

由前文分析可知，地方政府查处的概率越

大，学校选择变相执行的几率会越小，因为查

处的概率越高，学校变相执行被发现的几率就

越大，其受处罚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执行监督机制，适时评

估执行情况，及时纠正执行偏差，提高查处概

率，发挥监督机制对政策执行的威慑和制约作

用，降低学校变相执行概率。一方面，建立行

之有效的教育问责制度。地方政府应将教师流

动政策实施细则细化、标准化，明确教育行政

部门及学校的职责，确定教育问责的标准。需

要明晰教育问责的措施，增加违法成本。政府

官员、派出学校校长在进行某项活动时总是对

能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进行衡量。另一方

面，拓宽公众监督渠道。政策在 “制定、执行、

评价和监督各个阶段都需要公众的参与”［１４］。

让公众参与到政策的执行监督过程中，能够降

低作为委托人的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成本。政

府应高效利用网络、新闻媒体、电视媒体等渠

道公开教师交流政策执行的进度、交流教师情

况、对交流教师的补偿和奖励机制等内容并积

极与公众进行互动，提高公众的监督力度与监

督范围。对此，日本选派教师轮岗的做法值得

借鉴，每年１１月份，县级教育委员会公开发布

其实施指南，包括轮岗的地区、原则、方式等

具体要求，参加轮岗的教师则要填写调查表，

商讨之后将人选上报主管部门审核并公示。轮

岗制度非常完整和公开化且整个过程接受社会

各界的广泛监督。［１９］

（三）提高学校认真执行收益，完善参与保

障机制

从前文分析可知，增加代理人参与政策执

行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增加代理人认真执行的

收益，减少认真执行的成本，使得收益与成本

之差超过代理人变相执行的收益，这就需要不

断完善教师交流政策执行的参与保障机制。其

一，增加对派出学校的物质奖励及精神奖励，

增加代理人认真执行的收益。针对学校派出普

通教师的基本奖励资金及针对学校派出优秀教

师的优秀奖励资金。派出学校可以利用奖励资

金来补偿因教师流动工作量增加的教师，安抚

其不满情绪。并对执行情况良好的学校给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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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惠政策奖励，如优先补充所需教师，并给

予绩效奖励等；对派出学校进行精神奖励。对

连续多年派出优秀和紧缺教师的学校进行宣传

和给予表彰，如颁发 “优秀学校” “模范学校”

等奖章。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提高派

出学校的社会地位和提高其声誉。其二，每所

学校应提前针对教师流动作出整体规划，派出

学校应规范教师替补方案，减少代理人认真执

行的成本。每所学校应将教师流动工作纳入学

校整体发展和教师队伍整体建设规划中，从而

确保每位派出的教师及校长的后续工作都有相

应的人员及部门及时替补和跟进。换言之，提

升学校自身综合发展实力和升华教师流动内涵

是助推教师有效且顺利流动的关键抓手。避免

因教师流动而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产生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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